污染防治设施的拆除或闲置许可(含关闭、闲置或拆除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及生活垃圾处置的设施、场所核准)

 SHAPE \* MERGEFORMAT 



申请人提出申请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退回材料，发《补正告知书》








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





材料受理后，根据企业生产和排污具体情况开展污染防治设施拆除或闲置技术评估和审查，审查时限为5个工作日，其中依法需要召开专家咨询会、论证会、听证会的，以及公示时间不算在上述期限内。





作出审批决定，发污染防治设施的拆除或闲置批文





作出不予审批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